
元
培
科
學
技
術
學
院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私
立
技
專
院
校
整
體
發
展
資
本
門
專
責
小
組
會
議
紀
錄 

壹
、
開
會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年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下
午
三
時 

貳
、
開
會
地
點
：
光
暉
大
樓
四
樓
會
議
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紀
錄
：
蕭
力
愷 

參
、
出
席
人
員
：
蔡
雅
賢
、
林
志
城
、
駱
詩
富
、
王
嘉
民
、
吳
月
爾
、
王
愛
義
、
陳
媛
孃
、
白
瑞
聰
、
高
淑
芬
、
林
澤
聖
、
詹
鴻
得
、
李
嘉
陵
、
黃
惠
玲
、

郭
秋
田
、
葉
錦
霞 

肆
、
主
席
：
林
進
財 

伍
、
主
席
致
詞
：
略 

陸
、
工
作
報
告
： 

一
、 

九
十
一
年
度
教
育
部
獎
補
助
私
立
技
專
校
院
整
體
發
展
經
費
，
本
校
核
撥
補
助
款
新
台
幣
參
仟
參
佰
壹
拾
參
萬
玖
仟
陸
佰
伍
拾
肆
元
正
；
獎
助

款
新
臺
幣
貳
仟
貳
佰
肆
拾
柒
萬
柒
仟
零
肆
拾
元
正
，
合
計
新
臺
幣
伍
仟
伍
佰
陸
拾
壹
萬
陸
仟
陸
佰
玖
拾
肆
元
正
。
學
校
自
籌
配
合
款
二
十
分
之

一
，
新
台
幣
貳
佰
柒
拾
捌
萬
捌
佰
參
拾
伍
元
正
，
合
計
新
台
幣
伍
仟
捌
佰
參
拾
玖
萬
柒
仟
伍
佰
貳
拾
玖
元
正
。 

二
、 

資
本
門
額
度
百
分
之
六
十
，
新
台
幤
參
仟
伍
佰
零
參
萬
捌
仟
伍
佰
壹
拾
柒
元
正
；
經
常
門
額
度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新
台
幣
貮
仟
參
佰
參
拾
伍
萬
玖

仟
零
壹
拾
貮
元
正
。 

三
、 

資
本
門
經
費
支
用
原
則
：
教
學
儀
器
設
備
應
達
百
分
之
六
十
，
圖
書
期
刋
及
訓
輔
設
備
應
達
百
分
之
十
，
其
餘
配
合
環
保
教
育
需
求
，
宜
加
強

辦
理
省
水
器
材
、
實
習
實
驗
、
校
園
安
全
設
備
與
環
保
廢
棄
物
處
理
設
施
。 

四
、 

各
校
應
於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，
將
本
項
獎
補
助
經
費
執
行
清
冊
，
彙
整
報
部
備
查
。 

柒
、
提
案
討
論 

案
由
：
九
十
一
年
度
整
體
發
展
資
本
門
經
費
各
單
位
申
請
購
置
表
，
如
附
件
，
提
請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據
教
育
部
台
︵
九
一
︶
技
︵
三
︶
字
第
九
一
０
三
三
四
九
九
號
函
辦
理
。 

      

二
、
九
十
一
年
度
學
校
配
合
中
長
程
計
畫
、
發
展
及
各
單
位
實
際
需
求
狀
況
，
建
議
由
申
請
金
額
比
率
分
配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。 

捌
：
主
席
結
論
：
九
十
一
年
度
整
體
發
展
資
本
門
經
費
，
各
單
位
申
請
金
額
，
會
議
通
過
如
下
： 



一
、 

放
射
技
術
系
：
新
台
幣
貮
佰
零
伍
萬
捌
仟
肆
佰
貮
拾
伍
元
正
。 

二
、 
醫
務
管
理
系
：
新
台
幣
玖
拾
萬
元
正
。 

三
、 
醫
事
技
術
系
：
新
台
幣
貮
佰
玖
拾
捌
萬
陸
仟
伍
佰
元
正
。 

四
、 

護
理
系
：
新
台
幣
陸
拾
肆
萬
玖
仟
陸
佰
元
正
。 

五
、 

環
境
工
程
衛
生
系
：
新
台
幣
参
佰
貮
拾
壹
萬
參
仟
伍
佰
元
正
。 

六
、 

食
品
科
學
系
：
新
台
幣
壹
佰
伍
拾
陸
萬
伍
仟
陸
佰
元
正
。 

七
、 

醫
學
工
程
系
：
新
台
幣
壹
佰
參
拾
壹
萬
柒
仟
伍
佰
元
正
。 

八
、 

餐
飲
管
理
系
：
新
台
幣
壹
佰
柒
拾
玖
萬
參
仟
伍
佰
元
正
。 

九
、 

資
訊
管
理
系
：
新
台
幣
肆
佰
萬
元
正
。 

十
、 

通
識
中
心
：
新
台
幣
壹
佰
零
陸
萬
伍
仟
玖
佰
元
正
。 

十
一
、
電
算
中
心
：
新
台
幣
玖
佰
肆
拾
伍
萬
肆
仟
元
正
。 

十
二
、
訓
輔
設
備
：
新
台
幣
參
拾
捌
萬
柒
仟
陸
佰
元
正
。 

十
三
、
圖
書
館
設
備
：
新
台
幣
伍
拾
肆
萬
陸
仟
貮
佰
元
正
。 

十
四
、
校
園
、
實
習
實
驗
室
安
全
設
備
：
新
台
幣
壹
佰
玖
拾
捌
萬
壹
佰
玖
拾
參
元
正
。 

十
五
：
園
書
期
刊
：
新
台
幣
參
佰
壹
拾
貮
萬
元
正
。 

全
校
合
計
參
仟
伍
佰
零
參
萬
捌
仟
伍
佰
壹
拾
捌
元
正
。 



元
培
科
學
技
術
學
院
九
十
一
年
度
私
立
技
專
院
校
整
體
發
展
資
本
門
專
責
小
組
會
議
紀
錄 

壹
、
開
會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年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下
午
十
時 

貳
、
開
會
地
點
：
光
暉
大
樓
二
樓
會
議
室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

紀
錄
：
蕭
明
珍 

參
、
出
席
人
員
：
蔡
雅
賢
、
駱
詩
富
、
王
嘉
民
、
吳
月
爾
、
王
愛
義
、
陳
媛
孃
、
張
林
松
、
吳
南
明
、
劉
啟
東
、
張
世
鵬
、
林
仲
聖 

肆
、
主
席
：
林
志
城 

伍
、
主
席
致
詞
：
略 

陸
、
總
務
處
工
作
報
告
： 

一
、
九
十
一
年
度
整
體
發
展
獎
補
助
經
費
資
本
門
部
分
已
經
陸
續
在
採
購
中
，
依
部
規
定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完
成
核
銷
手
續
。 

二
、
教
育
部
日
前
來
文
指
示
支
用
計
畫
書
中
本
校
應
提
撥
配
合
款
不
足
，
應
提
高
配
合
款
之
額
度
，
以
逹
部
定
之
標
準
二
十
分

之
一
，
故
本
處
重
新
計
算
配
合
款
之
額
度
。 

柒
、
提
案
討
論 

案
由
：
九
十
一
年
度
整
體
發
展
資
本
門
經
費
，
提
請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據
教
育
部
台
︵
九
一
︶
技
︵
三
︶
字
第
九
一
一
一
一
九
０
七
號
函
辦
理
。 

 
 
 
  
 

二
、
九
十
一
年
度
學
校
配
合
款
之
額
度
，
建
議
提
高
為
參
佰
陸
拾
肆
萬
柒
仟
玖
佰
陸
拾
肆
元
整
，
其
中
多
出
之
配
合
款
建

議
多
充
實
圖
書
館
之
西
文
圖
書
，
以
逹
九
十
四
學
年
度
升
格
科
技
大
學
之
標
準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。 

捌
：
主
席
結
論
：
略 



玖
、
散
會
︵
下
午
三
時
四
十
分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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